
經濟部水利署辦理水災智慧防災計畫績優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獎勵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經濟部水利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鼓勵已

建置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持續運作，透

過評鑑獎勵績優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強

化社區自主防災能

力，依行政院核定之

水災智慧防災計畫

訂定本要點。 

一、經濟部水利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鼓勵已

建置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持續運作，透

過評鑑獎勵績優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強

化社區自主防災能

力，依行政院核定之

水災智慧防災計畫

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獎勵對象為本

署補助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行編列預

算建置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二、本要點獎勵對象為本

署補助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行編列預

算建置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本點未修正。 

三、經濟部水利署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

須知由本署另訂之。 

三、經濟部水利署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

須知由本署另訂之。

本點未修正。 

四、獎勵原則如下： 

(一)評鑑為特優之

社區，頒給最高

新臺幣 (以下

同)十五萬元獎

勵金。 

(二)評鑑為優等之

社區，頒給最高

十萬元獎勵金。 

(三)評鑑為甲等之

社區，頒給最高

五萬元獎勵金。 

(四)四年內獲得三

次特優或連續

三年獲得特優

之社區，自本署

公告種子社區

名單日起至次

年度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取得

四、獎勵原則如下： 

(一)評鑑為特優之社

區，頒給新臺幣

十五萬元以下獎

勵金。 

(二)評鑑為優等之社

區，頒給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獎勵

金。 

(三)評鑑為甲等之社

區，頒給新臺幣

五萬元以下獎勵

金。 

(四)四年內獲得三次

特優之社區，取

得種子社區資

格，為期兩年，

由本署頒給種子

社區獎座乙座及

獎狀乙紙，期間

一、為利後續相關配套措

施之推動，爰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明

定種子社區資格之

起迄期間，並刪除同

款後段規定。 

二、新增第一項第五款，

考量種子社區具備

深厚防災經驗及傳

承推廣量能，將原協

助辦理防汛工作之

任務，具體規範為

「防汛宣導小組」，

以聚焦宣導工作，另

依社區實務運作需

求，明定本署同額獎

勵金上限為每年五

萬元。 

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酌作文字修正。 



種 子 社 區 資

格，由本署頒給

種子社區獎座

乙座及獎狀乙

紙。 

(五)取得種子社區

資格者，得與直

轄市、縣(市)

政府簽訂合作

備忘錄擔任防

汛宣導小組，協

助地方辦理有

助提升防汛之

宣導工作，擔任

防汛宣導小組

之期間與種子

社區資格期間

一致。直轄市、

縣(市)政府如

有頒發獎勵金

者，本署得頒發

同額獎勵金，並

以每年五萬元

為上限。 

得與直轄市、縣

(市)政府簽訂合

作備忘錄，協助

辦理有助地方防

汛提升之工作，

直轄市、縣(市)

政府如有頒發獎

勵金者，本署得

頒發同額獎勵

金，並以二萬元

為上限。 

曾入圍或獲得

種子社區者，於一百

十四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得依前項第

四款規定獎勵之。 

四、考量現行規定第二項

有關曾入圍或獲得

種子社區者之獎勵

期限屆滿爰予刪除。

五、獎勵金以一次撥付為

原則，由受獎勵社區

開立領據(如附件一)

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撥付完

成後，應檢附受獎社

區領據或經費累計表

（如附件一之一）向

本署各河川分署辦理

核銷。 

依前點第五款申

請獎勵金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向本

署各河川分署辦理核

銷時，應一併檢附合

作備忘錄影本及頒發

獎勵金予擔任防汛宣

導小組之社區之撥款

憑證影本或相關佐證

五、獎勵金以一次撥付為

原則，由受獎勵社區

開立領據(如附件

一)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

撥付完成後，應檢附

受獎社區領據或經

費累計表（如附件一

之一）向本署各河川

分署辦理核銷。 

依前點第一項

第四款申請獎勵金

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向本署各河川

分署辦理核銷時，應

一併檢附合作備忘

錄影本及頒發獎勵

金予種子社區之撥

款憑證影本或相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前點第五

款修正規定酌修對應

款次及文字。 

 



文件。 佐證文件。 

六、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獎

勵金支出運用以參

加評鑑次一年度為

限。 

防汛宣導小組獎

勵金支出運用以防汛

宣導小組與直轄市、

縣(市)政府簽訂合作

備忘錄次一年度為

限。 

六、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獎

勵金支出運用以參

加評鑑次一年度為

限。 

種子社區獎勵

金支出運用以種子

社區與直轄市、縣

(市)政府簽訂合作

備忘錄次一年度為

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第四點修

正規定第五款酌修文

字。 

 

七、督導及考評如下： 

(一)受獎社區應於

獎 勵 金 領 取

後，於當年度年

底前將獎勵金

運用情形，提報

直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格式

如附件二、三、

四)。 

(二)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視需要

實地訪查及考

評各受獎社區

獎勵金運用情

形(考評表如附

件五)，並得要

求受獎社區提

出運用情形相

關佐證資料。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獎勵

金撥付後，於當

年度年底前提

報全年獎勵金

運用情形表函

送本署各河川

分署 (如附件

六、七)。 

(四)本署或河川分

署得視需要會

同地方政府實

地訪查受獎社

七、督導及考評 

(一)受獎社區應於

獎 勵 金 領 取

後，於當年度年

底前將獎勵金

運用情形，提報

直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格式

如附件二、三、

四)。 

(二)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視需要

實地訪查及考

評各受獎社區

獎勵金運用情

形(考評表如附

件五)，並得要

求受獎社區提

出運用情形相

關佐證資料。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獎勵

金撥付後，於當

年度年底前提

報全年獎勵金

運用情形表函

送本署各河川

分署 (如附件

六、七)。 

(四)本署或河川分

署得視需要會

同地方政府實

地訪查受獎社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區之獎勵金運

用情形。 

區之獎勵金運

用情形。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

水災智慧防災計畫

預算支應。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

水災智慧防災計畫

預算支應。 

本點未修正。 

九、本要點修正生效前已

取 得 種 子 社 區 資

格，並於本要點修正

生效當年度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簽訂

合作備忘錄擔任防

汛宣導小組者，其擔

任防汛宣導小組期

間自簽訂日起至一

百十六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期間內不

得參加本署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評鑑。未

於本要點修正生效

當年度簽訂合作備

忘錄擔任防汛宣導

小組者，屆期喪失種

子社區資格。 

 一、本點新增。 

二、本要點於民國一百十

三年四月二十五日修

正(下稱前次修正)，

增訂第四點第一項第

四款明定四年內獲得

三次特優之社區，取

得種子社區資格，為

期兩年；同點並增訂

第二項規定曾入圍或

已為種子社區者，於

一百十四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得依種子社

區資格規定獎勵之。

故除依現行規定第四

點第二項取得種子社

區資格者外，至今尚

無其他社區獲得該資

格，將導致本次要點

修正後，一百十五年

無種子社區可擔任防

汛宣導小組。為避免

影響防汛宣導小組之

政策推動，且考量於

一百十三年及一百十

四年成為種子社區者

具備豐富自主防災經

驗，將有助於地方政

府辦理防汛宣導工

作，故明定前開社區

於本要點本次修正生

效當年度與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簽訂合

作備忘錄者擔任防汛

宣導小組，並明定起

訖期間及期間內不得

重複參加評鑑之規

定。 

三、未於本要點修正生效



當年度與地方政府簽

訂合作備忘錄擔任防

汛宣導小組者，其種

子社區轉任防汛宣導

小組資格僅至一百十

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逾期視同喪失，

其後回歸一般社區重

新參與評鑑。 

 



第五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本附件未修正。 

 



第五點附件一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本附件未修正。 

 



 

 

修正規定 

 

第七點附附件二修正

現行

正對照表

行規定 

本附

說明

附件未修正。

明 



 

 

修正規定 

 

第七點附附件三修正

現行

正對照表

行規定 

本附

說明

附件未修正。

明 



 

 

修正規定 

 

第七點附

 

附件四修正

現行

正對照表

行規定 

 

本附

說明

附件未修正。

明 



 

 

修正規定 

 

第七點附

 

附件五修正

現行

正對照表

行規定 

 

本附

說明

附件未修正。

明 



 

修正規定 

第七點附

 

附件六修正

現行

正對照表

行規定 

 

本附

說明

附件未修正。

明 



 

 

修正規定 

第七點附附件七修正

現行

正對照表

行規定 

本附

說明

附件未修正。

明 


